昆明市创业园区升级计划认定审批表

园区名称：                          
建园时间：                          
管理机构：                          （盖章）

投资主体：                          （盖章）
年    月   日

	园区详细地址
	

	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管理机构名称
	
	机构性质
	

	管理机构代码
	
	评为市级园区的时间
	

	管理机构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配备专职

工作人员数（人）
	
	配备创业导师人数（人）
	

	园区场地性质及使用年限
	自有□ 租赁□

租赁期限      
	园区总面积（m2）   
	
	园区免费孵化区域面积（m2）
	

	入驻企业（实体）个数（个）
	
	其中：免费孵化企业（实体）个数（个）
	
	所占比例
	

	园区提供就业岗位数量（个）
	
	带动就业人数（人）
	
	其中：大学生

人数（人）
	

	园区总产值（万元）
	
	园区上缴税金（万元）
	
	其中：大学生企业产值和税金（万元）
	

	为入园企业（实体）提供

服务项目
	政务代理□  商务服务□  投融资服务□  创业咨询□  信息发布□  市场拓展□  技术开发与交流□ 创业培训□ 仓储物流□ 后勤保障□

其他                                      

	政策扶持
	享受创业担保贷 款
	享受贷免扶补贷 款
	享受“泛海扬帆创业行动”资助
	获得“春城创业荟”奖励
	享受税  费减免
	享受投融资支持
	其 他

	入驻企业（实体）享受政策个数、金额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是否建立园区基础台帐
	
	是否建立园区其他优惠扶持政策
	

	园区获得过何种荣誉
	

	园区功能定位及主要业绩描述
	（申报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就业领导小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1.此表一式3份，主管部门或推荐单位、审批单位和申报单位各1份。
           2. 园区功能定位及主要业绩描述请另附书面说明。上报此表时需附文件规定的其他材料。

	昆明市创业园区升级计划认定考核评分表

	考核对象：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自评分
	考核得分
	扣分原因
备注

	基础设施（20分）
	园区建筑面积不低于1000平方米（10分，3000平方米以上得10分，2000-3000平方米得8分，1000-2000平方米得5分，1000平方米以下不得分）；
	
	　
	　

　

	
	园区产权边界清晰、法律关系明确，场地使用期限不少于5年，为创业孵化企业提供的物业租金和管理等费用不高于本地区同类物业费用的平均水平。（5分，不达标不得分）；
	
	
	

	
	园区服务功能区域划分合理，有公共孵化区、固定的政策宣传区、固定的宣传展示区、会议室、路演厅等服务区域，各区域有明显的标识标牌（5分，缺项或划分不合理扣3分，无明显标识标牌不得分）；
	
	
	

	服务机构（20分）
	园区配备了具有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管理服务人员不少于5人(3分，有5人及以上得3分，5人以下不得分)；
	
	　
	　

　

	
	建立不少于20人的创业导师队伍，有创业导师开展创业指导服务的记录台账（5分，不足20人扣3分，不足10人的不得分，缺导师服务台账记录的扣2分）；
	
	
	

	
	园区有线上线下多形式为创业者提供产品研发指导、融资对接、团队融合、产品发布、项目推介、政策宣传、培训辅导的服务平台和服务记录台账（4分，未设立相应服务平台扣2分，无服务记录台账扣2分）；
	
	
	

	
	设立有不低于100万元的创业投资基金，有在孵企业获得融资的案列（8分，未设立扣5分，无案例扣3分）；
	
	
	

	管理制度（20）
	有创业实体评估准入、退出和日常管理制度（3分，缺项一扣1分）；
	
	　
	　

　

	
	园区针对每户入驻企业有完善的服务台账（台账需包含入驻企业基本情况、日常管理情况、成长发展情况、获得政策补助情况和开展帮扶情况等）（5分，台账不完善或不规范的扣3分，无相关台账的不得分）；
	
	
	

	
	有为入驻企业提供场租、培训、融资等创业扶持政策制度（3分，缺一项扣1分）；
	
	
	

	
	入驻企业均与园区签订1年以上的孵化协议（入驻协议）并且应有6个月（含）以上的免费孵化或减免场租的条款（4分，未设立不得分）；
	
	
	

	
	有完善园区升级计划方案和资金使用方案（5分，未设立不得分）。
	
	
	

	创业实体（25）
	入驻创业企业（实体）数量（50个以上15分，40-50个10分，30-40个5分，20个以下不得分，50个及以上的给予加分5分）；
	
	　
	　

　

	
	园区入驻企业带动就业的比例不低于1:3（5分，低于标准不得分，比例达1：5及以上的给予加分5分））；
	
	
	

	
	园区入园企业入园后6个月内成功注册率90%以上（达标5分，不达标不得分）；
	
	
	

	孵化成效（15）
	园区有帮助入驻企业获得“创业担保贷款”、“泛海扬帆”扶持和帮助企业落实相关税费减免政策的台账记录（6分，缺一项扣2分，相关政策台账齐全的给予加分3分）；
	
	　
	　

　

	
	园区有与投资机构、担保机构和银行等机构建立合作协议（3分，未签订不得分，帮助入驻企业成功获得相关机构融资的给予加分2分）；
	
	
	

	
	近一年有开展创业大赛、创业讲堂、项目资源对接会、创业辅导、创业论坛和路演培训等不少于10场的创业服务活动记录台账（6分，少于10场扣2分，活动缺少方案、通知、签到表、照片一项扣1分）。
	
	
	

	加分项

（20）
	　
	　
	　
	　

　

	总分
	
	
	
	

	评审人签字
	　


